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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科研成果產業化平台計畫」補助工程轉譯實作計畫申請書
1、 團隊名稱 / 計畫名稱：
2、 產學研資源盤點調查表：
	題  目
	選  項

	研究團隊是否曾獲得以下計畫?
· 科技部科研創業計畫(萌芽案、拔尖案)
· 經濟部科研成果價值創造計畫（價創2.0）
	□是(年度______)；□否
· 計畫名稱：
· 計畫摘要(200字)：

	研究團隊是否曾參與以下計畫?
· 科技部生醫與醫材轉譯加值人才培訓計畫(SPARK) 
· 國立清華大學教研成果商品化計畫
NTHU Accelerate-To-Market (ATM) Program
· 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轉譯計畫
	□是(年度______)；□否
· 計畫名稱：
· 計畫摘要(200字)：

	研究團隊之研究主題是否為科技部重點研究領域?
	□太空科技；□精準健康；□運動科技；                       □半 導 體；□其他：______________

	研究團隊是否有合作過之本校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產業聯絡專家協助計畫推動?
	□是(產專姓名：                 )；
□否


3、 團隊能量與實績：
4、 [bookmark: _GoBack]計畫規劃之整體之產出目標(必須包含下列項目)。
1. 產學合作計畫總金額≧300萬(須為一新產學合作案)。
2. 技轉總金額≧150萬。(須為一新技術移轉案)。
3. 引進至少1家企業合作會員(含延續會員，會費：新臺幣20萬元)。
4. 其他：除上述必要目標外，可自行設定其他質化及量化目標，以利審查評估。
備註：
(1) 「產學合作計畫總金額」與「技轉總金額」二項單獨計算，並完全來自於企業出資。
(2) 上述「產學合作案」、「技術移轉案」、「企業合作會員」三項績效之認列係依據「簽約日」判定；「簽約日」須在科技部「科研成果產業化平台計畫」期程內(111年1月 1日至111年12月31日)，方予承認。



5、 補助經費規劃表(*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類別
	項目
	金額
	說明 (含人事費細項規劃)

	人事費用
	e.g. 碩士級專任助理
	(專任含雇主負擔勞健保、勞退及年終1.5個月費用，以在職月份依比例分攤)
	起聘日：
月薪：
勞健保：

	
	
	
	

	
	
	
	

	其他耗材費
	
	
	

	總計
	
	人事費：
耗材費：


備註：人事費勞健保/勞退請以111年最新版計算(可至人事室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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